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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召集委員、各位委員先進、各位女士、先生： 

今天承邀前來  貴委員會列席，謹就自由經濟示範區特別條

例草案之法規影響評估涉及本行主管部分，提出報告，敬請  惠

賜指教。 

壹、國際及國內金融、證券業務 

依照行政院規劃，「自由經濟示範區」之推動，其中有關金融

服務部分，係採「虛擬區域」之概念，並非以示範區為限，而是

以臺灣全境為範圍，放寬金融機構業務範圍。(如附圖)  

在以境外非居住民為交易對象並以外幣為產品計價幣別方面，

對不涉及新臺幣之金融需求，原則上全面開放，由國際金融業務

分行（OBU）與國際證券業務分公司（OSU）提供相關金融服務。

其相關擴大開放事項，僅須訂修「國際金融業務條例」等授權訂

定之相關子法即可辦理，無須納入「自由經濟示範區特別條例」

之規範。 

在本國專業機構投資人方面，則透過訂修相關行政法規，開

放國內指定銀行(DBU)及證券商(DSU)得辦理之業務及商品；對於

專業機構投資人以外之國內投資人，則於兼顧金融穩定及投資人

保護之原則下，採漸進、穩健方式，持續開放。 

經由金管會與本行共同規劃、研商業務及商品之具體開放內

容，相關的法規鬆綁已陸續於 103年 2月底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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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際金融及證券業務  

目前 OBU及 OSU已開放業務及商品範圍如下： 

（一）OBU四大開放 

1.OBU信託商品範疇，103年 1月 29日已放寬，原則上各

項金融商品 OBU客戶均能投資。 

2.鬆綁 OBU 衍生性金融商品客戶門檻及投資商品範圍，

102年 12月 27日已放寬不再區分專業或一般客戶，並

開放各類外幣衍生性金融商品。 

3.放寬 OBU得辦理固定收益證券買賣之經紀業務，103年

1月 28日已開放代理買賣外國債券業務。 

4.簡化 OBU新種外匯業務之申請程序，102年 12月 27日

起，申辦新種外匯業務，改以負面表列方式管理。 

（二）OSU五大開放 

1.開放 OSU辦理非居住民以信託機制投資國外商品。 

2.開放 OSU 辦理非居住民之外幣有價證券經紀業務商品

範圍。 

3.簡化 OSU業務申辦程序。 

4.開放 OSU 辦理非居住民之衍生性金融商品及相關連結

標的。 

5.開放 OSU辦理帳戶保管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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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OBU及 OSU法規鬆綁： 

前項業務及商品範圍之開放，其中 OBU 部分所涉銀行

OBU 辦理之信託業務規定、衍生性金融商品業務規範及

金融相關外匯業務負面表列規定等法規鬆綁，金管會於

洽商本行後已於 103 年 1 月底前完成；OSU 部分所涉法

令修訂已於 103年 2月 18日完成，金管會並於 103年 3

月 4 日核准首批 12 家 OSU 設立許可。其間本行配合金

管會辦理情形分述如下: 

1.本行會同金管會修正「國際金融業務條例」部分條文，

開放證券商申設 OSU，經營國際證券業務，該條例修正

案於 102年 6月 19日公布施行。  

2.本行與金管會於 102年 12月 26日會銜修正「國際金融

業務條例施行細則」及訂定「國際證券業務分公司管理

辦法」，並發布施行。  

3.金管會於洽商本行後，於 103年 2月 18日訂定發布 OSU

設立標準及相關業務規範等相關子法。 

4.103年 2月 27日，本行函復金管會同意 12家證券公司

申請設立 OSU。 

二、國內金融及證券業務 

關於 DBU 辦理之商品範圍部分，本行已依銀行公會建議，於

102 年 9 月 14 日進一步開放商品範圍並簡化申請程序；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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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U業務部分，金管會經洽商本行後，亦已修正相關行政法規。

相關開放措施概述如下： 

（一）DBU開放措施 

1.開放兼營固定收益商品之經紀業務。 

2.進一步開放辦理人民幣衍生性金融商品（含結構型商

品）。 

（二）DSU開放措施 

1.開放承作未掛牌外幣計價外國債券交易。 

2.開放證券商代理買賣外國債券業務客戶對象，擴大為專

業機構投資人；並開放代理買賣外國債券範圍，不以次

級市場為限。 

貳、資金進出相關作業 

一、金融服務業納入示範區規劃方案，係屬「即可推動、適用全

境」，不以「自由經濟示範區特別條例」草案通過為前提；因

此，該草案通過後對於金融服務業之資金流入、流出，不致

產生額外之影響。 

二、本行歡迎外資來臺進行實質、長期及穩定的直接投資，我國

經常帳（商品及服務貿易）及經主管機關許可之投資，相關

的外匯資金進出早已完全自由。 

三、主管機關為縮短示範區內僑、外投資事業之申請審查時間及

流程，所規劃之行政管理簡化措施，本行均配合辦理。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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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定金額以下的投資案件，將改為事後申報備查，具體的

金額將規定在示範區特別條例的相關子法中。 

四、僑、外投資事業在準備好相關的交易文件後，其投資資金的

匯入、匯出，可以在任何一家外匯指定銀行辦理；相關結匯

申報之規定，示範區內或區外並無二致。 

叁、法規影響評估 

由於金融業務及商品之特性，並不限於實體特定區域，且行

政院規劃示範區納入金融服務業，是採取虛擬的概念。因此，不

分區內、區外，全面性對金融服務業進行法規鬆綁，相關開放措

施區內、外一體適用，經評估其效應如下： 

一、金融法規鬆綁及資金移動之規範，應能符合並充分提供示範

區內產業金融服務之需求。 

二、擴大 OBU 及 OSU 之業務及商品範圍，可促進金融產業發展，

提高就業並有助於經濟成長。 

三、DBU 及 DSU 基於穩健原則逐步開放，並規劃相關配套措施，

對國內金融產業之發展亦有正面助益，而對國內金融穩定不

致造成負面影響。 

 

本行業務素承  各位委員鼎助與支持，謹藉此機會表達衷心

感謝之意，今後仍請  各位委員隨時指教。謝謝！ 


